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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572]1 变动情况
1.1 [bookmark: _Toc89271408][bookmark: _Toc11438]环保手续情况
2025年3月卡勒米特（徐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新诚润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卡勒米特（徐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于2025年4月17日取得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评批复（徐丰环项表〔2025〕18号）。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现就项目的变动情况进行影响分析。
1.2 [bookmark: _Toc89271409][bookmark: _Toc17169]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卡勒米特（徐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项目于2025年4月17日取得环评批复（徐丰环项表〔2025〕18号），具体批复及落实情况见表1.2-1。
表1.2-1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
	落实情况

	1
	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 原则设计、建设项目给排水系统。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欢口镇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接管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尾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排入欢北引河。
	项目已按“清污分流、雨污分流”的原则建设排水系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欢口镇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接管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2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熔炼产生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浇注工序产生的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落砂、振壳工序产生的颗粒物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砂再生产生的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抛丸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打磨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混砂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7)排放；熔炼、浇注、混砂、落砂、振壳、砂再生、抛丸、打磨、油淬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标准限值；浇注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中标准限值；油淬产生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油雾净化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8)排放；熔蜡、组树、脱蜡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过“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9)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中标准限值。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未被收集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等，厂区内无组织颗粒物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  表 A.1 中标准限值；厂区内无组织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及厂界外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中标准限值。建设单位应加强运营期间车间污染源密闭情况及各车间的送排风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加强厂区绿化措施，确保废气无组织排放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本项目熔炼产生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浇注工序、10吨混砂机、精密铸造制壳（熔蜡、组树、脱蜡）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落砂、振壳、砂再生、20吨混砂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抛丸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打磨、焊接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油淬产生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油雾净化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
本项目生产车间污染源密闭良好，排风系统正常，可确保无组织废气排放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3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对高噪声设备须采取基础减振、建筑隔声、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已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已对高噪声设备须采取基础减振、建筑隔声、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减少项目噪声影响。

	4
	严格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对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贮存和处置，属危险废物的必须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固体废物在厂内的堆放、贮存、转移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相关要求，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已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妥善处置固体废物。炉渣、炉衬、废边角料、废砂、除尘器收集尘、水淬沉渣、废钢丸、废焊丝及焊渣、废布袋、废包装材料外售综合利用，油淬沉渣、废石蜡及蜡屑、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油桶、废含油抹布及手套、废切削液、废切削液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5
	做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分区防渗要求。
	已按《报告书》中提出的措施做好防渗工作。

	[bookmark: _Hlk60733894]6
	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有关要求，规范化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志。
	已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等有关排污口的具体要求，规范化设置各排污口和环保标识牌。

	7
	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设为生产厂房外50米。本项目现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今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禁止新建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设为生产厂房外50米，现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目标。

	8
	你公司应按照徐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徐安发〔2020〕1号)文件要求做好应急防范工作及污染治理设施的安全生产评估工作，环境污染防治设施设计、施工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实施，并依法进行安全设计和验收。同时加强施工期及营运期的环境管理，落实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防止生产过程及污染治理设施事故发生
	公司已委托编制《卡勒米特（徐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报告》。
已落实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正在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Hlk60733903][bookmark: _Toc89271410][bookmark: _Toc20453]1.3 变动内容
[bookmark: _Toc20001]1.3.1生产设备变动
环评报告中：设置2台1.5t中频熔炼炉，1台0.5t中频熔炼炉，1台0.2t中频熔炼炉。
实际建设情况：设置2台1.5t中频熔炼炉，2台1t中频熔炼炉（一用一备）。因实际生产过程中需要定期对熔炼炉进行停炉维护保养，故将1台0.5t中频熔炼炉和1台0.2t中频熔炼炉更换为2台1t中频熔炼炉，其中1台使用，1台备用，针对这2台1t中频熔炼炉现场仅设置1台变压器和1台控制器，仅支持1台熔炼炉生产使用。备用熔炼炉仅在其他熔炼炉停炉维护保养过程中使用。
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除中频熔炼炉有变化外其他生产设备与主要原辅材料种类及用量均未发生变动，故本项目产品设计生产能力仍为1万t/a，未发生变化。
对照《关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及以上的”、“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本项目设备变动未导致产品设计生产能力发生变化，不新增污染物，不增加污染物排放量，故不属于重大变动。
[bookmark: _Toc5699][bookmark: _Toc15104][bookmark: _Toc26422][bookmark: _Toc89271411]1.3.2项目平面布置变动
[bookmark: _Toc10067][bookmark: _Toc1961]环评报告中：检测中心、硅溶胶模型制造区、机加工焊接区位于厂房南部。
实际建设情况：检测中心设置在办公楼西侧，硅溶胶模型制造区位于厂区北侧，机加工焊接区位于打磨房西侧。
对照《关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5.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本项目检测中心、硅溶胶模型制造区、机加工焊接区位置变动不会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不新增敏感点，不属于重大变动。
[bookmark: _Toc6177][bookmark: _Toc14626][bookmark: _Toc6860]1.3.3废气处理措施变动
环评报告中：熔炼产生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浇注工序产生的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落砂、振壳工序产生的颗粒物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砂再生产生的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抛丸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打磨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混砂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7)排放；油淬产生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油雾净化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8)排放；熔蜡、组树、脱蜡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过“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9)排放。
实际建设情况：熔炼产生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浇注工序、10吨混砂机、精密铸造制壳（熔蜡、组树、脱蜡）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落砂、振壳、砂再生、20吨混砂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抛丸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打磨、焊接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油淬产生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油雾净化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
本项目混砂线设置10吨混砂机和20吨混砂机，其中10吨混砂机废气通过1套“布袋式除尘器”处理，浇注工序废气与精密铸造制壳（熔蜡、组树、脱蜡）废气通过1套“布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以上废气经处理后一并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20吨混砂机废气通过1套“布袋式除尘器”处理，落砂、振壳废气通过1套“布袋式除尘器”处理，砂再生废气通过1套“布袋式除尘器”处理，以上废气经处理后一并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打磨、焊接废气通过1套“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环境保护措施：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本项目废气处理措施变化主要为排气筒合并减少，并未减少除尘设施，且焊接废气由无组织排放变为有组织排放，以上变动不会导致新增污染物，不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故不属于重大变动。
[bookmark: _Toc5369]1.4 变动相符性分析
根据以上批建不符的内容，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中相关要求相符性见下表。
表1.4-1   本项目与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相符性
	序号
	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原环评批复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相符性

	1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
	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
	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
	未变化

	2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加30%及以上
	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
	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
	未变化

	3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
	/
	不涉及

	4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
	/
	未变化

	5
	项目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
	检测中心、硅溶胶模型制造区、机加工焊接区位于厂房南部
	检测中心设置在办公楼西侧，硅溶胶模型制造区位于厂区北侧，机加工焊接区位于打磨房西侧
	对照1.3.2章节变动分析，不属于重大变动，相符

	6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
(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
(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设置2台1.5t中频熔炼炉，1台0.5t中频熔炼炉，1台0.2t中频熔炼炉
	设置2台1.5t中频熔炼炉，2台1t中频熔炼炉（一用一备）
	对照1.3.1章节变动分析，不属于重大变动，相符

	7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
	/
	未变化

	8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熔炼产生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浇注工序产生的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落砂、振壳工序产生的颗粒物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砂再生产生的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抛丸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打磨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混砂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7)排放；油淬产生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油雾净化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8)排放；熔蜡、组树、脱蜡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过“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9)排放
	熔炼产生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浇注工序、10吨混砂机、精密铸造制壳（熔蜡、组树、脱蜡）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落砂、振壳、砂再生、20吨混砂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抛丸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打磨、焊接废气通过“布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油淬产生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通过“油雾净化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
	对照1.3.3章节变动分析，不属于重大变动，相符

	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
	/
	未变化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
	/
	未变化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
	/
	未变化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
	/
	未变化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
	/
	未变化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大变动，为一般变动。可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排污单位在申请取得或变更排污许可证时，按照一般变动后实际建设的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排放口等内容如实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将《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和公开情况作为附件。
[bookmark: _Toc89271412][bookmark: _Toc29526]2 评价要素
[bookmark: _Toc89271413][bookmark: _Toc3719]2.1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根据上述变化分析可知，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评价等级、评价范围等未发生变化。
[bookmark: _Toc89271414][bookmark: _Toc841]2.2 评价标准
[bookmark: _Toc22129]1、废气排放标准
项目运营期熔炼、浇注、混砂、落砂、振壳、砂再生、抛丸、打磨、油淬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浓度限值；项目浇注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中浓度限值；项目熔蜡、组树、脱蜡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中浓度限值。
厂区内无组织颗粒物执行《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A.1中浓度限值；厂区内无组织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及厂界外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中要求。具体见表2.2-1~2.2-3。
表2.2-1 有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源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排气筒高度（m）
	标准来源

	熔炼、浇注、混砂、落砂、振壳、砂再生、抛丸、打磨、油淬等
	颗粒物
	30
	/
	15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6-2020）表1

	浇注
	非甲烷总烃
	60
	/
	15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

	熔蜡、组树、脱蜡、油淬
	非甲烷总烃
	60
	3
	1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


表2.2-2 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源
	污染物
	监控点
	浓度mg/m3
	标准来源

	厂界无组织
	颗粒物
	边界外浓度最高点
	0.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

	
	非甲烷总烃
	
	4
	


表2.2-3 厂区内无组织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项目
	特别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标准来源

	颗粒物
	5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A.1

	NMHC
	6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

	
	20
	监
点处任
一次浓度值
	
	


2、 [bookmark: _Toc31587]废水排放标准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欢口镇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接管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尾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排入欢北引河。具体见表2.2-4。
表2.2-4 废污水排放标准限值表
	污染物指标
	欢口镇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pH
	6~9
	6~9

	COD
	400
	50

	BOD5
	220
	10

	SS
	200
	10

	NH3-N
	30
	5（8）*

	TP
	3
	0.5

	TN
	40
	15

	注：1. 单位：mg/L，pH无量纲；
2.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


3、 [bookmark: _Toc22849]噪声排放标准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标准。 
表2.2-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dB（A）
	类别
	标准值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项目厂界噪声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


[bookmark: _Toc8634]4、固体废物堆场标准
[bookmark: _Toc89271415]一般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等参照执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23〕327号）；生活垃圾排放及管理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的相关规定，同时本项目固体废物按照《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要求管理。
[bookmark: _Toc2436]3 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bookmark: _Toc89271416][bookmark: _Toc6195]3.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bookmark: _Toc89271417]本项目变动为生产设备变动、平面布置变动、废气处理措施变动，以上变动根据前文1.3章节变动分析可知，不会导致新增污染物，不会增加污染物排放量，不会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不新增敏感点，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bookmark: _Toc15602]3.2 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欢口镇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接管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尾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排入欢北引河。对环境影响较小。
[bookmark: _Toc89271418][bookmark: _Toc13183]3.3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未新增主要产噪设备，且项目发生变动后减少室外风机数量，不会增加噪声环境影响。
[bookmark: _Toc89271419][bookmark: _Toc23525]3.4 固废影响分析
[bookmark: _Hlk88603168][bookmark: _Toc89271420]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固废主要有生活垃圾、化粪池污泥、炉渣、炉衬、废边角料、废砂、除尘器收集尘、水淬沉渣、废钢丸、废焊丝及焊渣、废布袋、废包装、油淬沉渣、废石蜡及蜡屑、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油桶、废含油抹布及手套、废切削液、废切削液桶。
炉渣、炉衬、废边角料、废砂、除尘器收集尘、水淬沉渣、废钢丸、废焊丝及焊渣、废布袋、废包装材料外售综合利用，油淬沉渣、废石蜡及蜡屑、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油桶、废含油抹布及手套、废切削液、废切削液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生活垃圾、化粪池污泥委托环卫清运。
本项目固废均得到合理处置或综合利用，对周围土壤、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bookmark: _Toc20286]3.5 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卡勒米特（徐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组建安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管理人员，通过技能培训，承担环保安全工作。安全环保机构将根据相关的环境管理要求，制定公司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严格的生产操作规则和完善的事故应急计划及相应的应急处理手段和设施，同时加强安全教育，以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bookmark: _Toc89271421][bookmark: _Toc15746]3.6 污染物排放总量分析
[bookmark: _Toc89271422]根据上述变动分析，本项目变动不会新增污染物排放量。
[bookmark: _Toc12280]4 结论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要求，卡勒米特（徐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新型精密铸件项目的生产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四个因素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也不会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无需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评管理范围。综上可知，项目发生一般变动后，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未发生变化。
